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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周报（20210528） 

❖ 川财周观点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三大重磅文件——登

记、交易和结算三项制度规则，以进一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

活动，保护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三大文件分别是《碳排

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

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三大文件均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将个人纳入交易试点，保障市场活跃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

明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包括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

机构和个人，交易规则将个人纳入交易主体，在此前的地方碳交易试点中，许

多地方都并未将个人纳入交易试点，个人参与交易，有助于碳交易市场流动性

的提升。湖北将承担登记和结算功能。生态环境部表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机构成立前，将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承担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账

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将由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 

碳交易市场启动在即，积极新能源产业发展。2021 年 2 月 1 日起，我国《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启动施行，标志着酝酿 10 年之久的全国碳市

场正式开放。本次三大规则的发布，为即将在今年 6月底启动的全国性交易市

场做出了前期铺垫。1月 1日，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

首个履约周期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涉及 2225 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

位。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市场化手段，相对于行政手段

具有全社会减排成本较低、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灵活选择等优势；有助于新能

源运营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获取额外收益，也有助于提升传统电力企业及新

能源运营企业增加新能源装机积极性。 

❖ 市场表现 

本周公用事业指数下跌 0.54%，电力行业指数下跌 0.9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64%,火电指数下跌 1.1%，水电指数块上涨 0.05%。 

❖ 行业动态 

2021 年 1-4 月份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累计市场交易电量 10603.7 亿千瓦

时。（北极星电力网） 

❖ 公司公告 

申能股份（600642）：日前，公司 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00 亿元。 

❖ 风险提示：电力需求不及预期；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来水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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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周观点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三大重磅文件——登记、

交易和结算三项制度规则，以进一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活动，

保护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三大文件分别是《碳排放权登

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

算管理规则（试行）》。三大文件均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将个人纳入交易试点，保障市场活跃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

明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包括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

机构和个人，交易规则将个人纳入交易主体，在此前的地方碳交易试点中，许

多地方都并未将个人纳入交易试点，个人参与交易，有助于碳交易市场流动性

的提升。交易规则还表示，碳排放配额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为计

价单位，买卖申报量的最小变动计量为 1吨二氧化碳当量，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计量为 0.01 元人民币。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1吨碳排放配额为 30元至 40

元。 

湖北将承担登记和结算功能。生态环境部表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成

立前，将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承担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账户开立和

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将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 

碳交易市场启动在即，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2021 年 2 月 1 日起，我国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启动施行，标志着酝酿 10 年之久的全国

碳市场正式开放。本次三大规则的发布，为即将在今年六月底启动的全国性交

易市场做出了前期铺垫。1月 1日，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

启动，首个履约周期到 2021年 12月 31日截止，涉及 2225家发电行业重点排

放单位。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市场化手段，相对于行政

手段具有全社会减排成本较低、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灵活选择等优势；有助于

新能源运营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获取额外收益，也有助于提升传统电力企业

及新能源运营企业增加新能源装机积极性。 

二、市场表现 

本周公用事业指数下跌 0.54%，电力行业指数下跌 0.9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64%,火电指数下跌 1.1%，水电指数块上涨 0.05%。 

 

图 1： 公用事业行业本周涨幅排名 27/28  图 2： 上周行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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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3： 本周各个板块周涨跌幅  图 4： 板块市盈率（TTM）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上周五收盘数据，单位：倍 

 

三、行业动态 

➢ 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国家发改委

日前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

的通知，深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持续深化电价改革，不断完善绿色电价

政策。持续深化电价改革。进一步完善省级电网、区域电网、跨省跨区专

项工程、增量配电网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理顺输配电价结构。持续深化燃

煤发电、燃气发电、水电、核电等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风电、光伏

发电、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平稳推进销售电

价改革，有序推动经营性电力用户进入电力市场，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北极星电力网） 

➢ 全国碳市场交易规则试行文件发布：《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

正式发布。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成立前，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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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承担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

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北极星电

力网） 

➢ 发改委：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资建设集中式或分布式新能源、大容量储能

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5月份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指出，支持民

营企业以需求为导向，积极投资建设集中式或分布式新能源、大容量储能

设施，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

通过规模化商用推动关键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成本显著下降，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发挥重要作用。（北极星电力网） 

➢ 乌兰察布发布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到 2025年 建设 6座加氢站：近日，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25年，建设 6 座加氢站，力争建成 13座加氢站；投放燃

料电池公交车、物流车、环卫车、通勤客车 200辆以上。全力推动质子交

换膜电解水制氢应用示范与性能研究，攻克 MW 级风电 PEM 电解水制氢技

术，突破高效率、低能耗新型电解水制氢技术。（北极星电力网） 

➢ 迈为股份 HJT 异质结电池效率经 ISFH 认证达 25.05%： 近日，经德国哈梅

林太阳能研究所（ISFH）测试认证，迈为股份研制的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片，

其全面积(大尺寸 M6，274.3cm2）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25.05%，刷新了异

质结量产技术领域的最高纪录。此次的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全部采用迈为

股份自主研发的高效异质结电池量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制成。25.05%的转换

效率认证不仅体现了迈为实验室的先进研发水平，还意味着在其量产技术

的驱动下，异质结电池的可量产效率迈过了 25%这道分水岭，对于推进异

质结的商业化应用，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北极星电力网） 

➢ 风机价格遭遇“腰斩”：最新陆上风电项目招投标不含塔筒的风机价格，

最低已降至 2100 元/千瓦，与年初相比，陆上风机投标价格骤降 1/3，与

此同时，全球范围内铜、钢材、环氧树脂、中厚板等风电主要原材料价格

一路走高，创下历史新高，我国风电整机商正遭遇“两头围堵”。（北极

星电力网） 

➢ “十三五”期间四川平均度电降价 0.1102 元/千瓦时 度电降价幅度居全

国首位：“十三五”期间四川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规模大幅提升，省内市场

化交易电量累计达 3766亿千瓦时，年均增速达到 26.1%。其中，2020 年省

内市场化交易电量达 1061.28 亿千瓦时，首次突破 1000 亿千瓦时。截至

2020 年底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 37%，较“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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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增加了 14个百分点，用电侧的市场放开比例达 57.95%，较“十三五”

初期增加了 29个百分点。（北极星电力网） 

➢ 2021 年 1-4 月份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累计市场交易电量 10603.7 亿

千瓦时：1-4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1060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4.2%。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

量合计为 86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5%，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33.7%，

同比提高 9.7 个百分点。4 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市场交易

电量 296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3%。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

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24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4%。（北极星电力网） 

 

四、煤炭周数据 

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周环比上升，秦皇岛港煤炭周平均库存周环比下降 

➢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为 618 元/吨，周环比上升 4 元/吨；CCI5500 动力

煤价格指数为 910元/吨，周环比下降 39元/吨。 

➢ 主要港口煤炭周平均库存：秦皇岛港 483万吨，周环比下降 9万吨；曹

妃甸港 511万吨，周环比上升 34万吨；广州港 301万吨，周环比上升 20

万吨。 

 

图 5： CCI5500 动力煤及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图 6： 主要港口煤炭周平均库存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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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动态 

5.1 股价表现 

个股方面，周涨幅前三的公司为：闽东电力（000993.SZ,17.49%），长源电力

（000966.SZ,7.84%），乐山电力（600644.SH,7.54%）；周跌幅前三的公司为：

联美控股（600167.SH,-9.33%），西昌电力（600505.SH,-7.21%），湖北能源

（000883.SZ,-6.79%）。 

 

表格 1. 涨跌幅前十 

涨幅前十 跌幅前十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000993.SZ 闽东电力 17.49  600167.SH 联美控股 -9.33  

000966.SZ 长源电力 7.84  600505.SH 西昌电力 -7.21  

600644.SH 乐山电力 7.54  000883.SZ 湖北能源 -6.79  

000695.SZ 滨海能源 5.49  603693.SH 江苏新能 -4.74  

000875.SZ 吉电股份 4.44  600578.SH 京能电力 -4.70  

600864.SH 哈投股份 4.19  601016.SH 节能风电 -4.67  

000958.SZ 东方能源 2.31  000899.SZ 赣能股份 -4.44  

000037.SZ 深南电 A 2.25  600726.SH 华电能源 -4.04  

600101.SH 明星电力 2.12  601619.SH 嘉泽新能 -3.92  

600163.SH 中闽能源 2.11  000591.SZ 太阳能 -3.91  

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单位：% 

 

5.2 公司公告 

➢ 华银电力（600744）：公司于 2021 年 5月 24日发行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融资券简称“21 华银电力

SCP001”，代码“012101941”，期限 178 天，发行利率票面利率 3.12%，

起息日 2021年 5月 25日。 

➢ 上海电力（600021）：公司此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约为 2.70亿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31%，持有人为国家电投；此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6月 7日；解禁类型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 

➢ 申能股份（600642）：日前，公司 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

成。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00亿元。本期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0亿元，发行期限为 180天，发行利率为年利率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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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电力需求不及预期 

全社会电力总需求下降，将导致发电企业整体收入下降。  

煤炭价格大幅上涨 

煤炭价格若大幅上涨，火电企业成本将上升，企业盈利将下降。 

主要流域来水情况不及预期 

若水电站所在的流域来水不及预期，水电企业业绩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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